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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自住房屋稅率調整何時生效？ 

房屋稅會調漲三倍嗎？ 

自住房屋每人都可以三戶嗎？ 

自住房屋如何認定？ 

自住房屋如何選擇？ 

按持有房屋戶數訂定差別稅率嗎？ 

公益出租人是什麼意思？ 

兩棟房屋可以合併稅籍視同一戶嗎？ 

 



為抑制囤房造成不動產價格高漲 

 

並維護租稅公平 

 

及落實居住正義 

  

修正房屋稅率之目的---囤屋稅 



  房屋稅條例第5條修正條文，業經103年6月4
日總統令公布，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同
條例第6條規定，於修正後房屋稅稅率範圍內，
分別規定房屋稅徵收率，提經當地議會通過
實施，並報請財政部備案。 

 目前全國各縣市房屋稅徵收率，均未經當地
議會審議通過。 

 

  

修正後房屋稅徵收率何時實施? 



房屋稅依房屋現值，按下列稅率課徵之： 
 一、住家用房屋：供自住或公益出租人出
租使用者，為其房屋現值百分之一點二；
其他供住家用者，最低不得少於其房屋
現值百分之一點五，最高不得超過百分
之三點六。各地方政府得視所有權人持
有房屋戶數訂定差別稅率。 

    
  

房屋稅條例第五條修正條文-1 



房屋稅依房屋現值，按下列稅率課徵之： 

二、非住家用房屋：供營業、私人醫院、
診所或自由職業事務所使用者，最低不得
少於其房屋現值百分之三，最高不得超過
百分之五；供人民團體等非營業使用者，
最低不得少於其房屋現值百分之一點五，
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二點五。 

  

房屋稅條例第五條修正條文-2 



房屋稅依房屋現值，按下列稅率課徵之： 

三、房屋同時作住家及非住家用者，應以
實際使用面積，分別按住家用或非住家
用稅率，課徵房屋稅。但非住家用者，
課稅面積最低不得少於全部面積六分之
一。  

前項第一款供自住及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
之認定標準，由財政部定之。  

房屋稅條例第五條修正條文-3 



個人所有之住家用房屋符合下列情形者， 

屬供自住使用： 

一、房屋無出租使用。 

二、供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屬實際居住使 

    用。 

三、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全國合計三 

    戶以內。 

※房屋供直系尊(卑)親屬居住使用屬社會
常態 

住家用房屋供自住使用認定標準 



房屋稅向所有人徵收，共有房屋由各共有 

人按其持分負擔房屋稅繳納義務，列屬家 

戶（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之戶數計 

算。 

 

『持分共有房屋仍以一戶計算』 
 

持分共有房屋如何認定自住房屋戶數 



 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全國合計三戶以
內房屋，除無出租之要件外，尚須供本人、
配偶或直系親屬實際居住使用者，始符合
適用「自住房屋」稅率課徵房屋稅。地方
稅稽徵機關也會就家戶(本人、配偶及未
成年子女)持有三戶以內案件，視實際需
要個案查核。 

 

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全國合計3戶
以內無出租房屋，是否即可符合按

「自住房屋」稅率課徵? 



對於公同共有房屋及信託房屋，因涉個案 

事實認定，故由稽徵機關列入個案查核以 

認定其適用稅率。 

 

公同共有或信託房屋戶數如何認定? 



空置之住家用房屋，已不符合財政部頒定 

之「住家用房屋供自住及公益出租人出租 

使用認定標準」第2條自住房屋規定，應 

按非自住之住家用稅率課徵。 

 

※空置---非實際居住使用※ 
 

空置之住家用房屋應課徵何種稅率? 



  房屋稅徵收率修正前，出售房屋
申請提前開徵，在房屋稅徵收率
修正後，會被追繳房屋稅嗎? 

在各縣(市)議會審議房屋稅徵收率通過
前，先行以法定最低稅率課徵，若議會
審議通過之稅率高於法定最低稅率，且
訂有追溯至103年7月1日起適用，則須
補徵審定通過房屋稅徵收率與法定最低
稅率之差額稅款，惟補徵金額在300元
以下者，免予補徵。 



房屋屬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指持有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核發公益出租人核 

定函之公益出租人，將房屋出租予領有政 

府最近年度核發之租金補貼核定函或資格
證明之中低所得家庭供住家使用者。 

 

※住宅法第四十四條第三項授權訂定「輔
導獎勵民間成立租屋服務平臺辦法」第
二條定義「公益出租人」 

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認定標準 



公益出租人指經由租屋服務平臺於「輔導 

獎勵民間成立租屋服務平台辦法」規定之 

租賃資訊網站刊登出租資訊，將住宅出租 

予中低所得家庭之自然人或私法人。因此 

，公司亦可為公益出租人，而有房屋稅按 

1.2%稅率課徵之適用。 

 

公司是否也可為公益出租人 

適用房屋稅按1.2%稅率課徵？ 



房屋稅條例第七條納稅義務人應於房屋建 

造完成之日起三十日內檢附有關文件，向 

當地主管稽徵機關申報房屋稅籍有關事項 

及使用情形；其有增建、改建、變更使用 

或移轉、承典時，亦同。 

自住非與自住使用情形變更申報 



經核准按自住房屋稅率課徵房屋稅，倘自 

住條件未變更，不需每年再重新提出申請 

。倘自住條件有異動，則應依房屋稅條例 

第7條規定，於使用情形變更之日起30日 

內，重新申請擇定自用房屋，以維護自己 

權益。 

自住房屋是否只須申請1次， 

即可一直適用自住房屋稅率? 



（一）財政部於103年7月15日前，完成個
人所有住家用房屋全國總歸戶，按「住
家用房屋供自住及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
認定標準」規定要件，建置親屬（房屋
所有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歸戶檔，
並定期更新，供主管稽徵機關查核運用。 
【7月份之資料僅供參考選擇增刪】 

◎以房屋稅籍及親屬歸戶◎ 

◎一個房屋稅籍視為一戶◎ 

 

申請選定自住房屋輔導作業 



申請選定自住房屋輔導作業 

（二）持有戶數在四戶以上者，各地方稅
稅捐稽徵機關於103年8月10日前，寄發
輔導函通知房屋所有人，於文到60日內
（大約在10日10日前）就其符合「住家
用房屋供自住及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認
定標準」第2條規定之自住房屋，申請適
用自住房屋稅率。  

【個人資料保護法】 
輔導函由各縣市對各房屋所有人個別郵寄 

 



申請選定自住房屋輔導作業 

（三）房屋所有人應於文到60日內（大約
在10日10日前）就其符合「住家用房屋
供自住及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認定標準
」第2條規定之自住房屋，申請適用自住
房屋稅率。  

 
【個人資料保護法】 
自住房屋由各縣市房屋所有人個別申請 

 

 



申請選定自住房屋輔導作業 

  本縣必須配合財政部統一規劃訂定各縣市
在103年8月10日前寄出輔導函，否則將
造成民眾無法選擇而徒增房屋稅負擔，
並將影響全國各縣市之稽徵作業。故本
局於103年8月8日（星期五）配合財政
部提供之資料，對持有本縣房屋之稅納
稅義務人（含居住在其他縣市者）寄出
輔導函共計26,777份。 

 

 
   



輔導選定自住房屋之目的 

（一）協助民眾檢視其所有房屋之課稅情    
形，輔導納稅義務人依規定申報房屋使
用情形，以達節稅之目的。 

 

（二）因全國各縣市「非自住房屋」之徵  
收率並不相同，協助民眾分析「自住房
屋」及「非自住房屋」之選擇，以達節
稅之目的。 

 
   



輔導選定自住房屋之目的 

（三）對於已拆除之房屋而未申報拆除者 
，協助納稅義務人申報拆除，以減輕其
租稅負擔。 

 

（四）未辦保存登記房屋之買賣、贈與等
所有權移轉，民眾常疏忽未辦理納稅義
務人變更，輔導民眾辦理納稅義務人變
更，以釐清其財產權。 

 
   



輔導選定自住房屋之目的 

（五）對於共同使用相鄰之未辦保存登記
之房屋，輔導其申請合併房屋稅籍，以
減少持有房屋之戶數，以免課徵「非自
住房屋」稅率，以達節稅之目的。 

 

（六）對於持分所有房屋，如無持分所有
之必要與事實，輔導民眾辦理持分所有
權移轉，以減少持有房屋之戶數，以減
輕其租稅負擔。 

 



1.提出申請者 
(1)屬本轄案件：主管稽徵機關應審查是      
否符合自住房屋之規定，將核准資料鍵
入自住房屋管制檔；否准資料則據以釐
正房屋稅籍主檔，並函復申請人。 

(2)屬他轄案件：移請他轄地方稅稽徵機關
依規定辦理。 

2.未提出申請者 
    

地方稅稽徵機關稽徵作業 



1.提出申請者： 

2.未提出申請者：由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
於103年10月31日統一轉檔，按非自住之
住家用稅率課徵。 

 

◎不要讓權利睡著了◎ 
 

地方稅稽徵機關稽徵作業 



 主管稽徵機關對於下列房屋應個案查核認
定其適用稅率： 

 （一）公同共有房屋。 

 （二）信託房屋。 

 （三）奬勵停車位之持分房屋。 

 

◎三戶以下未實際供自住使用者◎ 

 

 

個案查核認定適用稅率之項目 



主管稽徵機關應每月依據財政部財政資訊 

中心重新歸戶後之自住房屋管制檔，列印 

持有房屋戶數在四戶以上者之清冊；另依 

據房屋稅籍主檔勾稽租賃、營利事業登記 

等相關資料，列印自住房屋案件異常清冊 

進行查核。 
 

自住房屋案件異常清冊進行查核 



房屋所有人異動時，房屋所在地主管稽徵 

機關應加強宣導自住房屋相關規定，並提 

醒房屋所有人倘房屋屬供自住使用者，應 

依規定向當地主管稽徵機關提出申請。 

 

※要求填寫『契稅申報書附聯』新格式※ 
 

房屋所有人異動加強宣導並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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